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7—144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认购参股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

的通知，正邦集团与上海九穗禾投资有限公司（“九穗禾”）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以 14,079,452.80 元受让九穗禾持有的江西增鑫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鑫牧业”）

15.71%的股份。本次交易无需经增鑫牧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增鑫牧业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正邦养殖”）持有增鑫牧业

14.29%的股份。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受让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印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23937956P 

经营范围：对农业、化工业、食品业、畜牧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教育

信息咨询；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国内贸易；经济林的种植技术研究与推广；农作物

的种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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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林印孙 48,600.00 60.75 

程凡贵 1,400.00 1.75 

江西安邦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 37.5 

合计 80,000.00 100.00 

由于正邦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正邦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2、出让方：上海九穗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九穗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525 号 505 室庚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秀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69588240W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罗秀仙 27,000.00 90 

陈发安 3,000.00 10 

合计 30,000.00 100.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增鑫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高新区赛维大道 133 号 

注册资本：5,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曾年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46749904695 

经营范围：猪场规划与设计；畜牧设备研发与设计；畜牧设备生产、销售、生猪

养殖；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增鑫牧业股票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增鑫牧

业，证券代码：835767，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交易主体 

甲方（受让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上海九穗禾投资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及定价依据：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以各方商定的人民币壹仟肆佰零柒万玖仟肆佰伍拾贰元捌角

整（RMB 14,079,452.80 元）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总价款。 

3、支付方式及期限： 

（1）协议生效后，乙方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在二个月内，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标的股份转让予甲方。 

（2）如在本次股份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前，目标公司存在应缴而未缴的税款、滞

纳金及可能遭受的罚款、应缴而未缴的员工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目标公司自设

立以来收取的员工罚款、应付而未付的员工带薪假期工资和加班工资等导致的目标公

司的所有损失（含现在及将来）以及目标公司因本次股份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前的行为

引发任何诉讼、仲裁、行政处罚、赔偿或罚款等相关费用。如目标公司有上述款项、

费用、罚款发生而给甲方及/或目标公司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其股份

比例以现金清偿、补偿甲方及目标公司因该等情形而需要支付的费用及受到的损失。 

4、生效条件及时间：协议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5、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有特别约定外，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向甲方转让标的股份，

或导致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依法赔偿。 



 

 

  （2）如果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放弃受让标的股份，或导致乙方损失的，甲方应依

法赔偿。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如果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但不足以导致本协议无法

履行，则本协议各方应保证继续履行本协议；如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

方应当承担守约方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本次股份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增鑫牧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曾年根   2,156.00 38.50% 2,156.00 38.50% 

上海九穗禾投资有限公司 879.9658 15.71% — —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800.0342 14.29% 800.0342 14.29% 

雷三根  588.00 10.50% 588.00 10.50% 

 廖红兵    588.00 10.50% 588.00 10.50% 

胡桂生   588.00 10.50% 588.00 10.50%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 — 879.9658 15.71% 

合计 5,600.00 100.00% 5,600.00 100.00% 

其中，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98.56%的控股子公司。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看好增鑫牧业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自愿持有增鑫牧

业股权。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持有增鑫牧业 15.71%的股份，九

穗禾不再持有增鑫牧业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正邦养殖持有增鑫牧业的股份不变。本

次股份转让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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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